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林泊彣 建築師

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審查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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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 適用條件及提醒

⚫ 簡易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審查

⚫ 簡易室內裝修「竣工」審查

⚫ 多間套房與類似分戶行為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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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1. 申請範圍建物用途為住宅。

2. 非住宅建築物：

(1) 10層以下：室內裝修之樓地板面積在300m²以下者。

(2) 11層以上：室內裝修之樓地板面積在100m²以下者。

3. 原核准使照竣工圖或變使圖已有1小時以上防火時效

之防火牆、防火門窗區劃分隔。

     (涉及性能評估案件，分間牆變更須回原審查單位重新審查)

     (涉及結構外審案件，分戶牆變更須由原審或其他審查單位同意)

適 用 條 件

適用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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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1. 涉及用途變更：應先依「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物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

照要點」（以下簡稱免變）辦理「免變」程序完成或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2. 涉及其餘變更：自行檢討是否適用「免變」程序，應檢附相關免變圖說(或將免變

事項一併繪製於室內裝修圖說)，並註明相關法規檢討及是否應送工務局備查，或

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裝修行為以外之處理原則

裝修行為以外之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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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領有使用執照但產權尚未登記，使用權同意書出具原則

(一) 圖審階段：

1.檢附掛號日3日內之土地登記謄本第一類(地號全部)，證明尚未完成建物產權登記。

2.由使用執照之起造人當申請人為原則，出具產權尚未登記切結書。

(二) 竣工查驗：

 1. 申請竣工查驗前尚未完成產權登記：

 (1)應檢具土地登記謄本（竣工查驗掛號日3日內，無新登記建號）。

 (2)使照之起造人出具切結書，說明確實尚未辦理產權登記。

 2. 已完成產權登記：應檢具建物權利證明文件及建物使用權同意書。

(三) 補充110年11月份建築管理法規研討會議紀錄出具方式如下：

1. 同意由使用執照之起造人出具同意文件及產權尚未登記切結書，由他人作為申請人。

2. 若起造人因故身亡，則由繼承人出具繼承系統表並出具切結書，確認得優先繼承該建築物之所

有權後，再行辦理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

產權未登記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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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 建築物共用部分申請室內裝修，其權利證明文件之檢具原則
(依本府101年1月6號府簽批示辦理)

※ 建築物之公共設施因住戶數甚多，取得全體所有權人同意確有困難，基於簡政便民，在尚未納

入本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前，現階段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1條規定，得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

決議為之，並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會議記錄」及「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影本視

為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23條之建築物權力證明文件，辦理公寓大廈共同部分之室內裝修申

請案。(僅適用於室內裝修)

保存登記及公共部分裝修處理方式

⚫無使用執照但有保存登記案件

請建築師依測量成果圖及現況繪製現況圖並簽證替代原竣工圖(只能純裝不得涉及變更使用事項，

若涉及需補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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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消防設備施及消防暫行人員

⚫消防設備師或消防暫行人員是否一定要歸屬於公司行號方得執行業務?

1. 消防設備師係經國家考試取得直接執業資格，得以個人簽章逕為執業，非必須歸屬公司行號。消

防暫行人員執業，亦同。

2. 另按消防設備人員法第 48 條第 1 項:「本法施行前已依消防法第八條規定領有消防設備人員證書

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依第六條規定取得執業執照；屆期未取得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

仍繼續執行業務者，依第三十九條規定處罰。」，故仍提醒後續消防設備人員應於前揭規定期限

內取得執業執照，消防暫行人員執業，亦同，以符法制。

3. 依循前項，自 114 年 6 月 21 日 0 時起，消防設備人員未檢附「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消

防設備人員執業圖記」、「消防設備人員工會入會證明」掛件者將不受理申請。(依 114.6.16 新

北消預字1141193545 號函)

4. 另依消防設備人員法第 7 條第 3 項規定: 「消防設備人員以在同一職業機構執行業務為限」，請

各消防設備人員務必以執業執照所登記之職業機構執行業務。(依 114.6.16 新北消預字 

1141193545 號函) 7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表單下載位置

下載位置：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首頁

→檔案下載

→簡易室裝

竣工應檢附表單

施工許可證應檢附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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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9

簡易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審查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施工許可審查流程

簡 裝 施 工 許 可 審 查 流 程
網路下載新北市簡易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申請書件

施工許可審查

備妥遞件/繳費/預約排審

機構收件

公會掛號審查

施工許可證核發

復審

缺失補正

特別提醒

1.檢視意見須於14天內補正完成，
重大缺失或逾兩個月未補正完成
者，轉請工務局撤銷許可證。

2.涉及一定規模免變(用途)變更者，
應先取得用途免變證明文件。

3.涉及一定規模免變(構造)變更者，
應先辦或交代於申請圖面另案辦
理構造免變。

4.公會掛號審查涉及重複掛號者，
應檢附現況照片釐清是否涉及先
行動工。

符合

檢視補正

許可檢視

補正程序

補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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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施工許可應檢附文件

差異提醒

1. 免檢附現況照片 (除檢舉、重複掛件或依其他事項要求)。

2. 均需檢附使照圖之位置圖、1F平面圖、裝修當層平面圖。

3. 無紙化列印之圖說，均需檢附A1或以上尺寸之使照圖說。

11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施工許可應檢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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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施工許可應檢附文件

有關共用表單部分，請看講義第肆章，本章共用表單如下：

4-1 申請建築執照送件審圖手續人員名單

4-2 建築師開業證書影本

5-1 違建項目簽證表

5-2 違建索引圖面及違建相片

6-1 第一類建物謄本

6-2 測量成果圖

6-3 建築物使用權同意書

6-4 申請人身分證影本

7-1 使照、變使、室裝等存根或用途免變證明文件

7-2 門牌(整編)證明書

8-1 使照、變使、室裝等圖說、防火綜評或性能設計核定文件

8-2 防火綜檢或性能設計(報告書、說明書、簽證表、計畫書)

9-1 變更記錄切結書

9-2 高層建築(燃氣設備說明書、切結書)

9-6 先行動工(拆改切結書、罰款切結書、罰款繳納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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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項次1-1提醒

是否涉及櫃台人員查詢事項

如涉及需檢附現況照片或相關罰鍰繳款證明

是否涉及先行動工

依個案檢附拆除改善說明書

案件類別

選擇其一勾選，除另案辦理免變需額外勾選

(立案類的用途要填寫用途名稱。EX：D5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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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項次1-1提醒

依涉及事項勾選(可複選)

若依原使照竣工圖說或前次變更使用圖說

辦理，應檢附相應之圖說(市府申請影印

之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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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項次1-1提醒

除上述應檢附文件及檢討事項外，尚須注意檢附資料如下：

1.結構載重報告書。

2.原建造執照結構計算書。

3.如直下層為同一所有權人，應檢附建物權狀或第一類建物登記謄本及建

物測量成果圖，作為佐證檢附文件。

4.其他經本府工務局認為必要之文件。 16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項次1-1提醒

依個案違章樣態勾選(可複選)：

• 屬民國98年6月25日以後新建造者

• 屬影響公共安全避難逃生基本需求者

• 屬當戶防火間隔違建者

• 屬當戶陽台違建者

• 屬當戶天井違建者

• 屬當戶夾層違建者

• 屬大規模違建者(超1/2以上)

• 屬影響公共交通違建者

• 屬既有已搭建符合本市合法建築物增設一定規模以下構造物

處理要點之構造物說明(如：老舊屋頂防漏無壁式雨棚…等)

• 屬暫免併案拆除之違建(有暫免拆除的均需勾選)

• 其他(未有適恰選項，於本欄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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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項次1-1提醒

若涉及應先檢附

圖說應於廚房設備處標示

「未使用燃氣設備」，若

有使用燃氣設備應符合防

火區劃規定

工廠類

(注意空間名稱之填寫)

商業區

(注意衛生設備及隔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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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項次1-1提醒

審查建築師填寫

審查建築師

意見填寫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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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項次1-2及2提醒

【新北市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

用途免變核對是否已向市政府工務

局完成報備，需已蓋有市政府核准

備查章、備查核准字號及核准備查

公函影本。

核對裝修地址、申請人與裝修申請

書所載是否相符。

許可證上所載施工期間應為自掛號

日起六個月內完工。(得展延1次)

施工許可證須檢附「正本」。

本表簽章只需用印，且不得塗改。

相關資訊登載須與申請內容一致。

核准時加蓋戳章及編號後1份檢還。

20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項次9-3及9-4提醒

【套房】

1. 直下層同意書。須經直下層建築

物所有權人簽名及用印。須併附

直下層第一類登記簿謄本(掛號

日前 3 個月內)及測量成果圖正

本。如直下層所有權人同申請人

者，得免檢附本同意書。

2. 結構計算資料。結構計算資料須

結構簽證人員簽名及用印。

3. 鄰損事件處理程序切結書。申請

人及設計建築師均需簽名及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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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22

簡易室內裝修「竣工」審查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竣工審查流程

檢視補正

缺失補正

簡 裝 竣 工 合 格 審 查 流 程

竣工審查

備妥遞件本會收件/預約排審

復審

缺失補正

轉工務局核發
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符合

竣工檢視

符合

特別提醒

1.許可檢視意見未補正前，不得申報
竣工審查。

2.涉及一定規模免變(構造)變更者，
應於施工許可審查階段提出申請，
非屬竣工合格審查階段併案修改
竣工圖事項。

3.施工許可證期限為6個月內施工完
成，一年期限內得展延1次6個月，
申請竣工前應確認是否仍在有效
期限內，需展延者應先完成展延
申請。

網路下載新北市簡易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申請書件

現場抽查

缺失補正

符合

按比例抽或審查列抽

補正程序

補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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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竣工應檢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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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竣工應檢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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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竣工應檢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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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竣工應檢附文件

17 違建項目簽證表暨違建相片(含示意圖)

18 原使用執照影本或存根聯影本或具有同等效力之證明文件

19 門牌整編證明

20 建築物使用權同意書（所有權人同者免附）

21 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建號全部)及建物測量成果圖(有效期

限3 個月內)

22 結構安全證明書

有關共用表單部分，請看講義第肆章，本章共用表單如下：

3 變更記錄切結書

3 併竣工修正說明書

3 高層建築(燃氣設備說明書、切結書)

3 防火綜檢或性能設計(報告書、說明書、簽證表、計畫書)

8 建築物綠建材設計評估總表

10 建築物室內裝修採用防火塗料施工過程紀錄表

11 室內裝修施工證明書

13 室內裝修從業者證明文件

14 消防設備師或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暫行人員證明文件及圖說

15 建築師開業證書影本

16 室內裝修送件審圖手續人員名單
27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項次0提醒

如超過6個月勾選已申請展延，並填寫展延文號

與許可階段勾選一致

(立案類的用途要填寫用途名稱。EX：D5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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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項次0提醒

如有變更要勾「核與原申辦內容不符」

另本表要蓋事務所大小之騎縫章

施工前中後及材料照片要清晰

由簽章人員自行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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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項次0提醒

注意是否過期

如有公司需檢附公司設立登記表等文件

若涉及應檢附審查核准之文件及圖說

30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項次0提醒

若涉及，相關切結書應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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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項次0提醒

若涉及應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32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項次0提醒

由審查人員勾選

除左列應檢附文件及檢討事項外，尚須

注意檢附資料如下：

1.結構載重報告書。

2.原建造執照結構計算書。

3.如直下層為同一所有權人，應檢附建

物權狀或第一類建物登記謄本及建物測

量成果圖，作為佐證檢附文件。

4.其他經本府工務局認為必要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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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依個案違章樣態勾選(可複選)：

• 屬民國98年6月25日以後新建造者

• 屬影響公共安全避難逃生基本需求者

• 屬當戶防火間隔違建者

• 屬當戶陽台違建者

• 屬當戶天井違建者

• 屬當戶夾層違建者

• 屬大規模違建者(超1/2以上)

• 屬影響公共交通違建者

• 屬既有已搭建符合本市合法建築物增設一定規模以下構造物

處理要點之構造物說明(如：老舊屋頂防漏無壁式雨棚…等)

• 屬暫免併案拆除之違建(有暫免拆除的均需勾選)

• 其他(未有適恰選項，於本欄填寫)

項次0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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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項次0提醒

各空間至少2張照片

防火門應有標章近照

如有變更要勾「核與原核備…不符」並

檢附併竣工修正說明書

審查建築師，意見填寫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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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項次1-1及1-2提醒

• 差5個項目

• 此張簽章人員免

簽名及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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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項次4-1提醒

住宅及集合住宅，不適用此張

EX：D5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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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項次4-2提醒

此表

僅適用住宅

及集合住宅

裝修材料填寫於此，

格子不夠自行增頁

38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項次5提醒

非適用住宅及集合住宅

應填此表

(另需蓋事務所大小騎縫章)

EX：D5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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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項次6及7提醒

住宅及集合住宅，免檢附此書表

逐條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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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項次11及22提醒

住宅及集合住宅

免檢附此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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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多間套房與類似分戶行為

42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多間套房與類似分戶行為

⚫多間套房與類似分戶行為

「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物裝修為多間套房審查原則」

(113.04.18新北府工建字第1130743715號令)

(1)多間套房係指=涉及增設兩間以上廁所、浴室或居室，造成分間牆變更或樓地板墊高，致使變更

     後平面格局與一般住宅使用型態不同者。  

(2)使用空間係指=由分間牆、門扇構成可供獨立居住、工作、集 會、娛樂、烹飪、更衣、儲藏之空

     間。但構築之分間牆材質使用 OA 系統隔屏、玻璃，或總高度一點二公尺以下或牆面開口淨寬

     度二公尺以上不在此限。

(3)居住單元係指=指使用空間內具有供特定人使用之廁所、浴室之空間。

  (4)公共區域係指=指申請範圍內除使用空間、居住單元以外之空間。
43

提醒：不要有類套房格局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多間套房與類似分戶行為

44

有關此說明二，僅適用「變

更使用執照」或「二階段室

內裝修」(簡裝不適用)



114年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暨室內裝修審查人員講習會

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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